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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函
地址：100024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
號
聯絡人：花國洲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676
傳真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m6052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林保字第11217020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 (112170D002837_1121702072_112D2024346-01.

pdf)

主旨：請貴府加強向農民宣導本署輔導架設之防猴電牧器圍網可

申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(簡稱專案農貸)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旨揭專案農貸，經本署洽農業部農業金融署確認，配

合農業政策之推動及支應農漁產業營農所需資金，農業部

推動19種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，範圍涵蓋從事農業生產及

與其相關之農業設施(備)等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。

二、查農業設施(備)用途，係為提升生產效能，引導提升經營

效率，本署「112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輔導農民辦理防治臺灣

獼猴危害農作計畫」(後續計畫名稱與內容將滾動調整修

正)，輔導農民於合法用地架設之防猴電牧器圍網，用途係

為防治臺灣獼猴危害農作，降低農損，以提高農作收成

率，爰該電牧器圍網，得認屬農業設施範疇。

三、是以，農民從事作物類生產，其設置防猴電牧器圍網所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20268560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12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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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金，可申請「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」、「農民經營及產

銷班貸款」及「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」等，相關專案農貸

利率介於0%至1.79%間(「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」一般青農

200萬元5年免息，百大青農500萬元5年免息)，倘農民之資

格條件符合專案農貸規定，得檢附貸款申請書、經營計畫

書及相關文件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，專案農貸詳細諮

詢專線：

(一)全國農業金庫 0972-590951。

(二)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0963-619301。

(三)農業金融署 0933-239983。

四、請貴府辦理臺灣獼猴危害防治說明會時，向農民宣導前揭

貸款方案，如架設電牧器圍網資金不足時可充分利用，並

請轉知所屬廣為週知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副本：農業部農業金融署、本署各地區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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